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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自 2020 年 4 月起到

一家家电维修公司工作， 主

要负责家电安装， 双方没有

订立劳动合同， 2021 年 5 月

初孙某离开了公司。

202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公司的老客户某小学需要安

装四台空调并维修一台空调，

学校联系家电维修公司的负

责人赵某， 要求在两天内安

装维修完毕。 但该公司此时

仅有一名安装工， 且安装任

务已经排到了一周之后。

由于该小学是公司的老

客户也是大客户， 赵某便想

到了刚离职的孙某。 孙某起

初表示不想做， 但赵某一再

恳求， 并将安装费用先行汇

入了孙某的账号， 孙某这才

答应接下工作， 赵某嘱咐他

在工作中听从小学管理人员

的指令。

但在当天安装空调时 ，

因一件工具掉落砸伤了路过

此地的一个小学生， 产生的

医疗费有 3 万余元。

在小学先行赔偿了受伤

小学生 3 万元后， 学校要求

家电维修公司承担这 3 万元

赔偿。

家电维修公司同意了小

学的要求， 又转而要求孙某

赔偿其中的 2 万元。

孙某通过亲属的介绍找

到笔者咨询， 最终他在亲属

的协助下与家电维修公司进

行协商并达成了协议： 由孙

某支付家电维修公司 5000

元， 再由家电维修公司作为

赔偿主体赔偿受伤小学生 3

万元后了结此事。

本案是由孙某的行为直

接导致小学生受伤的， 而孙

某是接受了家电维修公司的

安装工作。 按一般人的理解，

孙某和家电维修公司都应该

是赔偿主体。

但是，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第 1191 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

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因为本案是孙某在执行工

作任务时造成损害的， 赔偿主

体应当是家电维修公司而不是

孙某。

当然， 如果有证据证明孙

某对该损害的发生存在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 在家电维修公司

赔偿后可以向孙某追偿。

家电维修公司最初认为 ，

孙某不属于公司员工， 而且公

司在此次工作任务中也没有获

利， 赔偿主体应该是孙某而不

是公司。

对此笔者认为， 《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了三项

要求来认定劳动关系 ， 即 ：

（一）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

律 、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

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

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

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 《劳动合

同法》 第 15 条明确规定： “以

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

动合同， 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

同期限的劳动合同。” 而这种劳

动关系常常会遭到忽略。

总结来说， 本案的赔偿问

题虽然最终通过协商解决， 但

实际遵循了 《民法典》 和劳动

法律的规定， 家电维修公司认

可了自己的赔偿主体地位， 双

方为减少讼累达成了妥协。

执行工作任务时造成损害谁来赔？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15 条明确

规定： “以完成一
定工作任务为期限

的劳动合同， 是指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约定以某项工作的

完成为合同期限的
劳动合同 。” 而这

种劳动关系常常会
遭到忽略。

如今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

老百姓打官司越来越便利。 虽

说立案只需 “登记”， 但基本的

立案材料还是要准备好的， 其

中就包括一份格式内容符合要

求的起诉状。

笔者在执业过程中经常接

受这样的咨询： 去法院打官司，

诉状该怎么写？ 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 在此想简单谈谈这个问

题。

所谓起诉状， 是原告在向

法院提起诉讼时必须提交的书

面文件。

依据 《民事诉讼法》 的规

定，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

交起诉状， 并按照被告人数提

出副本。”

起诉状是一种法律文书 ，

格式、 内容都是有法定要求的，

一般来说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 原告的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业、 工作单位、

住所、 联系方式， 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名称、 住所和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 、

职务、 联系方式；

（二） 被告的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住所等信息，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 住所等

信息；

（三） 诉讼请求和所根据

的事实与理由；

（四 ） 证据和证据来源 ，

证人姓名和住所。

以上是在内容方面的最基

本要求。

那么， 诉状是不是越长越

好呢？

在诉状中， 当事人应该把

双方发生争议的基本事实说清

楚， 尽量用概括、 简明的语言，

切忌长篇大论、 絮絮叨叨。

起诉状的最主要目的在于

让法官了解当事人的主张及其

理由， 所以只要写清楚自己的

诉讼请求或主张， 并简要陈述

这些诉讼请求或主张所依据的

事实、 法律即可。

一定要注意阐述的事实和

理由要和自己的诉讼请求相关，

要成为支撑诉求的依据， 如果

和诉求无关， 写得再多也没什

么意义。

如果以考试来作比喻的话，

起诉状更像是一道简答题， 应

当简明扼要， 而不是像写作文

那样， 需要发挥想象、 还原细

节， 弄成长篇大论。

诉状中重要的事实和法律应

当论述清晰， 但不要过多地叙事，

更不要大肆抒情。

法官都很忙， 你如果把诉状

当成小说来写， 法官是没兴趣研

读的， 更何况普通人也没有作家

那样的文学水平。

现实中， 常会看到一些当事

人写出厚厚一本诉状， 可是埋头

看了半天， 你都不知道在法律上

他想表达的关键是什么。

如果这诉状不是打印而是当

事人手写的， 你可以想象法官读

到时的心情了。

在专业律师和法官眼里， 诉

状的内容应当紧扣关键， 一份观

点清晰、 层次分明、 简洁有力的

诉状更有利于法官了解你的主张。

相较于普通人自行撰写的诉

状， 有经验的律师写的起诉状往

往更加简洁， 甚至会故意藏起一

些东西。 能用一两页解决的， 尽

量不写三四页。

因为起诉状只是诉讼中的基

础文书， 少写了内容今后是有机

会充实的， 一些事实的表述角度

还可能会根据起诉后己方和对方

提供的证据进行相应调整。

而且， 相对比较简单的诉状，

可以避免自己的办案思路和底牌

被对方过早了解透彻， 那些更细

致的内容通常会在当庭或庭后以

书面代理意见的方式表达。

当然， 有些案件也需要把起

诉状写得更详细些， 但是不管篇

幅多长， 专业律师写出的诉状肯

定也是层次分明 、 要点清晰的 ，

不会错乱无序。

另外， 在律师所写的起诉状

中， 往往甚少出现感情色彩浓厚

的内容 。 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 ，

案件胜诉与否， 关键要看事实和

证据， 讲事实摆法律才是硬道理，

煽情是意义不大的。

有些普通人写的诉状， 则往

往希望 “博同情”， 一个欠款纠纷

能从自己的童年不幸开始讲起 ，

这么写当然也没有被法律所禁止，

但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不论是亲力亲为， 还是委托

专业律师撰写起诉状， 有一点是

必须留意的： 如今办案法官真的

很忙， 因此， 一份阐述案件事实

简明扼要、 法律依据清晰准确的

诉状能让法官对案件有更深的认

识， 这样的诉状才是一份好的诉

状。

写诉状要注意些啥
□北京中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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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阐述案件

事实简明扼要、 法

律依据清晰准确的
诉状能让法官对案

件有更深的认识 ，

这样的诉状才是一

份好的诉状。

随着网红经济的兴盛， 众

多 作 为 中 介 的 MCN 机 构

（ Multi Channel Network）

也应运而生。 最近有一家此类

机构来咨询， 说他们在为品牌

方拍摄的过程中启用了一个新

模特， 拍摄内容播出后品牌方

收到模特经纪公司的通知， 提

出该模特的肖像权独家归属该

经纪公司， 要求品牌方删除拍

摄内容 ， 品牌 方 为 此 责 令

MCN 机构解决。

通过调查了解， 这个模特

确实跳过了经纪公司接私活。

接私活对于这些模特、 艺

人或者网红来说存在什么样的

风险呢？ 简单来说， 首先是对

经纪公司的违约责任， 其次是

对合作方 MCN 机构的违约责

任。

从对经纪公司的违约责任

来看， 为了取得更好的发展和

资源， 很多网红、 艺人和经纪

公司之间签订的是独家合同，

多数独家合同的性质为委托、

劳务、 经纪等一体的复合型合

同， 少数为劳动合同加上竞业

禁止、 保密条款等约定。

复合型独家合同， 一般对

艺人接私活的行为约定了比较

重的责任， 不仅接私活产生的

报酬归经纪公司， 还需要另外

承担违约责任； 在签订劳动合

同的情况下， 接私活承担法律

责任的依据是内部规章制度。

从对合作方 MCN 机构的

违约责任来看， 艺人如果和其

他机构就 “私活” 签了合作协

议并对肖像权等作出约定的，

按照合同约定处理， 如果品牌

方追究了合作方的责任， 合作

方可以向艺人进行全额追偿。

但在未签订合作协议的情

况下， 艺人是不是承担全部责

任， 则要看合作方对启用新模

特是否尽了审慎义务， 也就是

对艺人进行过初步的了解、 调

查从而相信艺人是 “自由之

身”， 可以自行接受各项工作。

如果没有这一前期工作， 则合

作方自身存在一定过错。

长远来看， “接私活” 对

艺人自身发展肯定会产生不利

影响， 但我们也对 MCN 机构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 在拍摄前要做好对

艺人、 模特的尽调工作， 确认

艺人是否属于 “自由之身”。

其次 ， 如果不想承担风

险， 一定要先签协议， 对知识

产权、 违约条款进行约定。

最后， 一旦不慎侵权应及

时采取止损措施， 包括删除、

断开、 下架相关侵权内容。

艺人接私活的法律责任

接私活对于这

些模特、 艺人或者

网红来说存在什么
样的风险呢？ 简单

来说， 首先是对经
纪公司的违约责

任， 其次是对合作

方 MCN 机构的违
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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